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办法

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，下列形式视为脱产学习。具体形式及学时认定办法如下：

一、学时要求：

专业技术人员在申报职称的最近一个任职周期内，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平均达到规定学时（90学时，其中公需科目30学时，专业科目60学时）即可，但不得在一个年度内突击完成最近一个任职周期内所需学时。

二、公需科目学时由全省统一确定。

三、专业科目学时
1、参加培训、研修活动

1）参加国家部委及国（境）外举办的培训、研修活动，学时数由选派单位的上级行政管部门或行业组织认定。

2）参加省市有关部门、行业组织主办或委托举办的培训研修活动，学时数由主办单位认定

3）参加省、市级继续教育基地举办的培训研修活动，学时数由办班项项目审核单位认 

2、参加学历学位教育或课程进修

凡考试考核合格者，每门课认定15学时，提供成绩单

3、自学

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自学形式的继续教育，每年认定的学时数一般不超过36学时，提供自学报告（模板见附件）及自学材料

4、参加学术会议

1）参加国家级学术会议：1学分=3学时，提供证书原件

2）参加省 级 学术会议：1学分=6学时，提供证书原件

5、课题研究与项目开发

1）国家级课题（项目）

（1）主课题（项目）组人员：

前5名，每年分别认定72学时、60学时、50学时、40学时、36学时；

（2）子课题（项目）组人员：

前3名，每年分别认定40学时、35学时、30学时。

提供相关文件及证明材料复印件

2）省级课题（项目）

（1）主课题（项目）组人员：

前3名，每年分别认定72学时、60学时、50学时。

（2）子课题（项目）组人员：

前3名，每年分别认定30学时、25学时、20学时 

3）市级课题（项目）按照省级课题（项目）子课题认定
提供相关文件及证明材料复印件

6、出版著作（译作）或发表论文

1）出版著作（译作）：每万字认定5学时。

2）发表论文（译文）：

（1）在国家级刊物上：每千字认定5学时。

（2）在省 级 刊物上：每千字认定3学时。

提供相著作（译作）或发表论文复印件

7、参加援藏、援外、国（境）外学术活动及到基层、贫困地区扶贫、支教的专业技术人员，经单位人事部门认定后，按每年72学时的标准登记本人继续教育学时。

提供相关文件及证明材料复印件

